
附件 1

有关部门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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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财政部关于

防洪减灾重点工程和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整改工作部署

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闲置或挪用增

发国债资金问题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要求，对问题

严重的项目采取约谈有关地方、全国通报、调整或暂停资金安

排等予以惩戒，在研究谋划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作时，

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重要参考。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整改方案，指导地方加快推进相关流域防洪规划修

编，明确规划建设安排，推进工程建设；健全蓄滞洪区建设长

效机制，修订实施《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财政部印发通知，

加强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明确要求设置专门账户，实行

单独调拨、国库集中支付和单独清算等，防范资金被挤占挪用。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情况

“防洪减灾重点工程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问题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重点任务

推进缓慢；二是 2023年增发国债资金下达后部分闲置或被挤占

挪用；三是生态环境重点治理任务推进中存在短板。产生上述

问题的原因是，有些地方推进工作不力，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个别地区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将部分国债资金挪用于“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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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等；申报国债资金时，将相同建设内容纳入不同项目

重复申报，或用不属于国债支持范围的项目申报，超出年度资

金需求等。

（一）关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因部分

项目尚未明确任务清单、具体措施和时间节点，重点任务推进

缓慢”的问题。针对长江流域洲滩圩垸退出与整治工程逾期未

开工问题，水利部会同有关 5省编制洲滩圩垸分类治理方案，

区分轻重缓急，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针对黄河流域 2座拦沙水

库未开工问题，水利部已将其中 1座纳入 2025年重点推进前期

工作的重大水利工程清单，会同有关 2省完成可研报告编制，

同步推进用地、压矿、文保等要件办理；对另 1 座的必要性和

建设时机开展专题论证。针对淮河流域上游高落差区调蓄能力

不足问题，水利部会同有关地方推进淮河流域防洪规划修编。3

座未开工的大型水库中，1座已明确不再建设，其功能由其他水

利枢纽扩容替代，另 2 座正抓紧开展前期论证。针对海河流域

部分行洪河段未按时完成疏浚清淤问题，水利部会同有关 7 省

开展工程调度会商，逐河段、逐项目梳理进展情况并建立台账。

未完成任务的 264个河段中，已开工 78个、完工 8个，其他 178

个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二）关于“10省将应于 2025年至 2028年完工的 115个

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违规按 2024年当年项目申报并获批，超

需求多获得的 267亿元国债资金一经下达即闲置。其中 3 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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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支出考核，将 31个项目的 48亿元超进度拨付至施工等单

位后沉淀。13省违反专款专用等规定，将 57亿元挪用于偿还贷

款本息、‘三保’或非国债范围项目。12省的 120个项目未按规

定招标等”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督促有关地方加快增发国

债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归还违规挤占挪用的资金；推动整改违

规招标等问题，追究有关单位责任；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

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重大项目动态推进机制，完善重

大项目审核标准。财政部指导地方对资金用向进行核查，将通

过重复申报获得的部分资金予以核减，加快消化闲置资金。6

省通过加快征地拆迁、增加作业面等推进项目建设，已盘活使

用闲置资金 34.65亿元。13省已通过用地方财政资金归还原渠

道等，整改被挤占挪用资金 44.66亿元。10省对存在违规招标、

违法转分包等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暂停招投标资格、立案

调查等处理处罚措施，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68.85亿元。

（三）关于“鄱阳湖计划总投资 120.3亿元的 134个生态整

治项目，实际完成投资仅占计划总投资的 7.5%，其中 51 个逾

期未开（完）工；洞庭湖的蓄滞洪区自 2014年以来违规开工建

设或批复 54个化工园区等，并有 5处存在重大污染隐患的化工

厂房等一直未迁出”的问题。有关部门修订《水污染防治资金

管理办法》，按季度调度鄱阳湖生态整治等项目进展，督促地方

加快资金执行和项目实施；有关地方持续开展鄱阳湖污染控制

与削减专项行动，逾期未开（完）工的 51个项目中，43个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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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水利部督促有关地方开展洞庭湖重大污染源风险隐

患排查，已编制完成应急处置方案，正在加快推进防洪安全影

响评估；洞庭湖蓄滞洪区 32个化工园区等已编制避洪转移等应

急预案，5处存在重大污染隐患的化工厂房等均已制定避洪、危

化品转移、储存场所安全防护等措施。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加快项目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完善央地投资项

目审批权限配置，严格立项、可研、初步设计 3 道审批程序。

优化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

提高问题预警和及时纠偏能力。定期组织开展绩效考核评价，

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违规通报和惩戒力度。

（二）加强资金监管。财政部将持续完善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监管，指导地方规范开展资金使用，加强资金与项目衔接

匹配，避免资金闲置沉淀。做好全过程资金监管，将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作为财会监督重点，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

等行为。

（三）提升防洪减灾能力。水利部将结合相关流域防洪规

划修编和“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把提升流域防洪减

灾能力作为重要内容，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

等功能建设，推动相关重大工程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组织修

编全国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稳步推动蓄滞洪区建设管理

三年行动方案实施，推进国家蓄滞洪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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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水利部

关于惠农财政补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整改工作部署

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加快完善涉农资金监管

体系，推动各地在县级设置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门子账户，

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账清算；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制

度标准体系，指导各地规范项目管理；明确由有关所属事业单

位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财政部将惠农财政

补贴作为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重点内

容，推动地方全面排查、扎实整改，着力建章立制；对资金分

配、拨付、使用等环节开展常态化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偏。

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协同推进大中型灌区与高标准农田建

设，指导地方做好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水利设施衔接。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情况

“惠农财政补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主要包括 2 个方

面：一是部分地区截留挪用惠农补贴；二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数

量不实、质量不高、管护与利用不力。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一些地区“三保”和偿债压力较大，挤占挪用惠农财政补贴；

有的地区对补贴发放方案、审批流程、公开公示等规定不够细

化，主管部门审核把关不严，常态化监督机制还不健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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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数据共享不够，未发现在限禁区域选址建

设；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控不严，后期管护等责任未有

效落实。

（一）关于“16 省 175 县截留挪用惠农财政补贴 41.64 亿

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至 2024年

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 1年，最长 9年”的问

题。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将惠农财政补贴纳入乡村振兴资金

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地督导地方整改，开展到人到

户自查自纠。农业农村部督促地方加快补贴资金归垫兑付，详

细公示到人到户补贴发放情况，将公示情况作为绩效评价的重

要参考。16省已加快拨付使用、缴回财政重新安排等 37.37亿

元。

（二）关于“41县将以前年度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重复上报，

87县将未建成地块甚至非耕地直接虚报”的问题。农业农村部

部署开展底数核查，梳理重复地块、非耕地等信息，指导地方

实地核验校核，要求剔除重复或虚报数据，摸清底数，对不实

面积按要求补建。30县已剔除重复或虚报的数据。

（三）关于“74县选址在自然保护区、重金属污染区等法

律限禁或不具备耕作条件区域；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随意缩

减建设内容、擅自降低用料标准等，或未与骨干渠系连通等无

法正常灌溉”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明确高标准农田限禁建设区

域，指导有关地方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建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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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机制，对新建项目选址加强审核把关；在全国开展工程质

量问题专项整治，通报 10个地方工程质量典型问题，对缩减建

设内容、降低用料标准的责成施工单位重建，并将涉事企业纳

入行业信用管理。水利部指导地方与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沟通，

在灌区项目前期工作中明确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同步实施。32

县已在适宜地区补建或剔除不符合选址要求的地块；88县采取

地力培肥、补建灌溉设施等措施，推动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提质

达标或恢复正常灌溉。

（四）关于“35县相关水利设施损毁等，最长已停用 4年，

影响生产灌溉；73县的 45.34万亩被用于种植花卉等非粮作物、

撂荒，或被公路等非农建设项目占用”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制

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管护办法；督促有关地方会同水利

部门对损毁水利设施进行维修，支撑农业生产灌溉；会同自然

资源部门对撂荒地及时组织复耕复种，对种植非粮作物的设置

合理过渡期，对非农建设项目占用的按要求开展补建，确保高

标准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26县维护修缮损毁的水利

设施等，明确管护责任主体，恢复生产灌溉；30县将撂荒或用

于种植非粮作物、建设非农项目的高标准农田，恢复粮食种植

或安排补建。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对资金和项目加强监督。财政部将依托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加强惠农财政补贴常态化监督，会同农业农村部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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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地方做好补贴发放情况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

监督。农业农村部将常态化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抽检，

重点检查工程设计、建设质量、管护利用等情况。

（二）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长效整改。财政部将会同农业农

村部进一步研究完善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指导地方简化、优化

补贴申领程序，细化申报、审核、公示、发放等各环节操作规

范。农业农村部将加快落实《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实施方案》要求，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

加强全过程监管，分省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清

除存量问题，防止新增问题。水利部将指导各地编制完善农田

灌溉发展省级规划，明确主要建设内容和举措，推动优先将大

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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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整改工作部署

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财政部进一步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力

量建设；严肃查处违规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地方和单位，在全

国公开通报 12起问责典型案例；印发工作通知，进一步加强对

隐性债务新增、问责、化解等全链条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监管总局组织摸排地方融资平台违规融资情况，加强对融资

平台涉众募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及其账户资金监测，通过督

促收回问题贷款、封闭或冻结账户等推进整改，防范债务风险

向涉众领域扩散。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情况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主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部分

地区仍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二是一些地区融资平台等国企违规

归集涉农贷款，或向公益组织等融资；三是部分地区虚假化解

政府债务。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有的地方建设缺乏统筹规

划和长远考虑，举债谋政绩；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违规举债

筹集建设资金。有关部门跨部门监管合力不足，数据共享机制

不完善，对中介机构、国企协同监管不够；问责存在层级偏低、

力度偏轻、时效性不强等问题，震慑力不够。

（一）关于“5个地区指定国企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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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等，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59.09亿元。11个地区 15户融资平

台等通过发行非标金融产品、借款等方式，向 1600 多人、45

家公益组织和村集体融资，新增隐性债务 1.5亿元”的问题。财

政部组织有关地区全面排查违规新增隐性债务问题，督促地方

通过统筹财政收支、压减非刚性支出、盘活存量政府资产资源

等偿还隐性债务。3个地区已偿还由国企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

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 32.27亿元。2个地区已偿还违规向公益组

织等融资的新增债务 1.15亿元。

（二）关于“17个地区的 18户融资平台等国企借用多个村

民、村集体等名义，违规归集各类涉农贷款 46.66亿元，用于偿

还自身债务本息等”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督促有关银行与地

方加强沟通协调，采取冻结存量授信、暂停业务合作、提前收

回贷款等整改措施，全面排查涉农贷款业务，严控批量授信，

加强贷后监管，严防资金挪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

文件，指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督促有关地方有序化

解融资平台存量债务，坚决剥离政府融资功能。9个地区国企违

规归集的涉农贷款已归还 18.48亿元。

（三）关于“6个地区通过直接修改债务台账、将政府债务

转为企业债务、以新债垫还旧债等方式，虚假化解政府债务 23.2

亿元”的问题。财政部将不实化债作为监管重点，对虚假化解

隐性债务问题严肃处理。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地方化债行为监测，

向地方政府通报 22类虚假化债典型问题。2省 2个地区采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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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纳入隐性债务监测系统、盘活资产筹集资金等措施，已实质

性化解政府债务 1.7亿元。

（四）关于“5 家银行对账户资金异常流动监管不力，11

家地方融资平台借机向公众集资 247.43亿元，主要用于偿还存

量债务等，所承诺保底年化收益最高达 12%，使债务风险向涉

众领域外溢”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督促有关

银行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类客户的资金监管，对融资平台向公

众募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大监测力度，采取收回问题贷款、

对问题账户封户冻结等管控措施，防止集资款被用于偿还存量

债务等。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推动有序化解存量债务。财政部将稳步推进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指导督促各地有序化解融资

平台存量债务。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信

息共享，紧盯“变形走样”化债行为，指导金融机构支持融资

平台化债。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支持化债相

关政策，依法合规做好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重组和置换。

（二）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红线。财政部将把不新增隐性

债务作为“铁的纪律”，严格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

务问题倒查机制，对违法违规举债等问题严肃处理，指导地方

加快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金融机构严格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向融资平台提供增量融资，坚决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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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隐性债务。

（三）统筹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财政部将密切关注债务、

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工作，防止风险交叉传导，严防财政

失守。金融监管总局将加快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保持对非法金融活动高压严打态势，全面推进非法金融活动系

统治理。



— 13—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整改工作部署

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约谈有关央企，督促

企业按照“账目未调整的不放过、资金未追回的不放过、制度

未完善的不放过、责任未落实的不放过”要求，逐一对账销号；

推进审计整改与出资人监督贯通协同，对审计查出重大问题的

企业，在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扣分或降级处理；组

织央企开展违法违规经营专项治理，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深

入核查追责；出台国资监管制度 16项，加快构建国资央企穿透

式监管体系。

二、审计查出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情况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问题主要包括 2个方面：一是部分

项目投资管控不力；二是一些资产资金管理薄弱、使用绩效不

佳。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有的央企“三重一大”等制度不

完善、执行不严格；对相关项目建设过程性管控不到位，未能

及时发现并处置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对资产资金管理重视不够，

“过紧日子”要求落实中存在薄弱环节；对外合作管理不严，

超出责任范围向合作方提供资金支持等。

（一）关于“11户央企的 45个项目因违规决策、前期论证

不充分等，不当增加投资成本等 44.16亿元；6 户央企的 4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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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因违规施工、违法占地等，发生事故或被拆除等形成损失

37.1亿元；8户央企的 26个项目运营未达预期、科研任务未按

期结项等，涉及计划投资 841.1亿元”的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督

促 11户央企完善“三重一大”等制度 30项，采取保险理赔、

合同变更、法律诉讼、并购重组等措施，提高投资回报水平；

督促 6户央企清理违规设施，终止违法占地等项目运营，复垦

违法占用的土地，开展用地管理等专项排查，严格相关项目招

标、施工等环节管理；督促 8户央企加快重大技术攻关，推动

相关项目达标运营或科研任务结项等。

（二）关于“5户央企未采取有效盘活措施等，143.2亿元

资产和 57.69万平方米房屋、土地闲置。10户央企违规转让或

低价销售资产资源等，不当让利或形成损失风险 30.65亿元；6

户央企违规出借字号、商标、资质、代理权等。8户央企违规垫

付出借资金或提供担保等 607.4亿元，形成损失风险 82.45亿元；

7户央企违规套取挪用银行贷款、无充分依据对外支付等 265.73

亿元”的问题。国务院国资委指导 5 户央企通过资产置换、交

由政府收储、出租出售等，盘活房屋 3.29万平方米，其他闲置

资产正通过资产重组、与外部单位合作开发等推进利用；督促

10户央企追回不当让利等 6137.77 万元；督促 6 户央企围绕字

号、商标、资质、代理权等，制定相关制度 13项，完善对外合

作模式；推动 8 户央企通过追缴担保资金、谈判解除、抵押增

信等整改违规担保问题涉及资金 42.82亿元；督促 7户央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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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套取挪用银行贷款、无充分依据对外支付款项的追索力度，

严格资金用途审核把关，给予 358人党内严重警告、记过等处

理处分。同时，在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系统中增加资金账户流水

分析功能，加大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测力度。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不断优化投资布局和结构调整。国务院国资委将督

促央企强化主责主业管理，健全非主业经营管控机制，增强国

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央企在重大技术攻关

等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

（二）加快推进央企财务数智化转型升级。国务院国资委

将指导央企按照“信息真实可靠、资产清晰可管、资金规范可

溯、风险基本可控、管控精准有力”的要求，全面上线司库等

财务管理系统，并实现与投资、合同等业务系统互联互通，为

加强企业投资、资产资金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撑。

（三）持续深化监督贯通协同。国务院国资委将健全出资

人监督与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干部管理等协同机制，推

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增强监管时效性，抓紧补齐制

度短板，堵塞管理漏洞，提升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专业

监管能力，有效避免风险积累放大。


	（一）关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因部分项目尚未明确任务清单、具体措施和时间节点，重点任务

